










项    目 清算期发生额

一、期初货币资金余额 50,366.61                                  

加：

  清算期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清算期收到的中证登划回收入

现金流入小计 -                                            

减：

  清算期支付的增值税及附加

  清算期支付的其他费用

费用支出小计 -                                            

剩余待分配金额 50,366.61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50,366.61                                  

后附清算事项附注为清算收支分配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清算收支分配表

2023年4月11日至2023年6月15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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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清算事项附注 

 

一、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简介 

1、基本情况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为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原始权益人为深圳市瑞雪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 

本专项计划项下设置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两种资产支持证券，基本情况

如下： 

产品名称 发行规模人民币（元） 发行利率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至瀚 1 优 A） 149,500,000.00 4.00%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至瀚 1 优 B） 299,500,000.00 4.60% 

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至瀚 1 次） 1,000,000.00 无预期收益率 

合计 450,000,000.00  

管理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根据《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认购协议》、《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以及《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 长

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50,000,000.00 元。本专项计划发行发

售面值均为人民币 100.00 元，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内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本专

项计划设立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0,000,000.00 元, 折合 4,500,000.00 份，每份面值为人民

币 100.00 元。 

2、清算原因 

根据《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本专项计划预期到

期日为 2023 年 4 月 9 日，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完成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全部本金及预期收

益兑付、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全部本金及剩余收益兑付。根据标准条款的约定，专项计划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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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算期间 

根据《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的约定，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进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到期兑付，专项计划到期终止，进入清算程序。 

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专项计划清算审计的编制期间为 2023年 4月 11日至 2023年 6月 15日止，本专项计划清

算审计以该期间的收支分配表以收付实现制为编制基础。 

2、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记账单位为元。 

3、现金的流入及流出 

现金流入为本专项计划账户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确认收到的现金。 

费用为本专项计划账户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确认支付的现金。主要包括中登网收取的应收账

款债权转让登记费、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清算过程中发生的审计费及资产服务机构的浮动服务费。 

4、清算分配政策 

根据计划说明书约定，本专项计划的清算资产的清算分配政策如下： 

（若同一顺序的多笔款项不能足额分配时，按各项应受偿金额的比例支付）： 

1) 支付清算费用； 

2) 缴纳到期应纳的专项计划税费； 

3) 清偿到期应付的专项计划费用（除上述 a 项所列费用及资产服务机构的浮动服务费外）； 

4) 以现金形式，向优先档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分配当期预期收益； 

5) 在满足上述分配后，剩余专项计划资产（如有）以其届时存续的实际状态用于向次级资

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或资产服务机构进行专项计划利益分配。 

 

三、清算情况说明 

计划管理人已根据计划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自本专项计划终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成立了清

算小组。 

清算小组成员由计划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和会计师事务所（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组成。 

清算小组负责本专项计划资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追索和分配，并根据清算分配政

策完成清算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1、期初货币资金余额： 

期初货币资金余额为本专项计划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日始的银行活期人民币存款余额，为人



                  长城证券-至瀚一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清算事项附注 

 

7 

 

民币 50,366.61 元。  

2、清算分配情况： 

（1）清算期收到的收入情况 

本专项计划清算期间未收到相关专项计划收入。 

（2）清算期支付的专项计划费用 

本专项计划清算期间未发生相关专项计划费用。 

3、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本专项计划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0,366.61 元。 

4、专项计划剩余待分配款项 

本专项计划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日终，剩余待分配金额为人民币 50,366.61 元，待支付清算

审计服务机构清算审计费 5,000.00 元，其他剩余款项在扣除银行划款手续费及收取银行账户结息

费后支付给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除此之外，本专项计划无其他待分配的剩余款项。 

五、其他重要事项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就其获得的分配资金自行纳税，专项计划管理人不负责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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